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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各省、⾃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各省、⾃治区、直辖市及新疆⽣产建设兵团⼯业和信息化主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按照《算⼒互联互通⾏动计划》（⼯信部信管〔2025〕119号）要求，现组织开展国家算⼒互联互通节点（以下简称节点）建设⼯作。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贯彻党的⼆⼗⼤和⼆⼗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顶层设计，⾯向国

家枢纽节点、重⼤战略区域、重点⾏业建设算⼒互联互通节点，构建算⼒互联互通节点体系，提⾼公共算⼒资源使⽤效率和服务⽔平，促进算⼒⾼质量发

展。

⼆、⼯作内容

国家算⼒互联互通节点体系由“1”个国家算⼒互联⽹服务节点（以下简称国家节点，已建成发布）及“M”个区域、“N”个⾏业节点组成。

（一）建设目标

区域、⾏业节点分别⾯向算⼒需求旺盛的地区、重点⾏业，建设算⼒供需对接体系机制，实现不同区域、主体、架构的算⼒资源标准化互联和⾼效流

动应⽤，提升整体算⼒⽔平。

（二）建设内容

区域节点建设统⼀服务平台，为区域内算⼒互联互通提供标识注册、互联调度和数据监测等综合性⽀撑服务。主要包括算⼒互联⽹服务中⼼、算⼒资

源汇聚、算⼒选择、算⼒标识管理、算⼒运⾏监测、安全保障等业务和安全管理系统。

⾏业节点建设各⾃服务平台，为⾏业内算⼒互联互通提供算⼒资源汇聚、算⼒标识、算⼒选择等市场化服务，并接⼊区域节点。主要包括算⼒互联⽹

服务中⼼、算⼒资源汇聚、算⼒选择、安全保障等业务和安全管理系统。

（三）运行机制

算⼒互联互通节点采取“统⼀标识、统⼀标准、统⼀规则”的运⾏机制。标识⽅⾯，各节点通过国家节点获取唯⼀标识编码，实现算⼒资源⼊⽹⼊

市。标准⽅⾯，各节点按照统⼀标准建设，统⼀接⼝对接，实现互联互通。规则⽅⾯，各类算⼒资源按照统⼀规则开展算⼒交易、互联调度等⼯作。

三、节点申报

（一）申报对象

区域节点由地⽅通信管理局、⼯业和信息化主管部⻔共同申报。⾏业节点由地⽅⼯业和信息化主管部⻔会同通信管理局推荐重点⾏业单位以单独或联

合体⽅式申报。每个省级⾏政区可申报1个区域节点。每个⾏业原则上可申报1个⾏业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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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条件

申报应注明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其中建设主体注册资⾦不低于5000万元，具备承担项⽬建设的持续资⾦保障能⼒。运营主体应持有相关电信业务经

营许可（事业单位除外），具有运营必要的场地、设备和⼈员等条件，近3年未有重⼤失信记录。

（三）材料要求

申报对象应按照《国家算⼒互联互通节点建设⽅案》（附件1）填写申报表（附件2或3），并于2026年4⽉1⽇前报送⾄⼯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申报单位应保证材料内容真实可靠，对于提供虚假材料的，⼀经发现不得重新申报。

（四）评审方式

区域节点由⼯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评审。⾏业节点由地⽅通信管理局或⼯业和信息化主管部⻔组织初审后，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通信管理局）组织评审。⼯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对评审通过的节点予以公⽰。

（五）联系方式

⼯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联系⼈及电话：郭��威010-68206132

���������������������������崔海洋010-6602074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联系⼈及电话：蔡��钰15010051876

附件：1.国家算⼒互联互通节点建设⽅案

������������2.国家算⼒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申报表

������������3.国家算⼒互联互通⾏业节点申报表

⼯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6年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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